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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6-019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兴亭路与宝莲路交叉处福建傲农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58
828,582,468
35.250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苏明城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4人，其中董事吴有林、蔡江富、李浩哲、李景隆、陈明艺因工作原因未

能参加本次会议；
2、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彭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5,052,391
比例（%）

98.3671

反对

票数

12,925,007
比例（%）

1.5599

弃权

票数

605,070
比例（%）

0.0730
2、议案名称：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5,029,991
比例（%）

98.3644

反对

票数

12,902,307
比例（%）

1.5572

弃权

票数

650,170
比例（%）

0.0785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5,019,291
比例（%）

98.3631

反对

票数

12,928,507
比例（%）

1.5603

弃权

票数

634,670
比例（%）

0.076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 202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998,632

91,976,232

91,965,532

比例（%）

87.1788

87.1575

87.1474

反对

票数

12,925,007

12,902,307

12,928,507

比例（%）

12.2479

12.2263

12.2512

弃权

票数

605,070

650,170

634,670

比例（%）

0.5734

0.6161

0.601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为关联议案，拟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

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奂佶、栾容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0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

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即2025年9月6日至2026年3月5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

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84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除以上核查对象外，核查
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均没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结合公司筹划及实施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经公司核查，上述84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其知悉内幕信息之前，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内
幕信息，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完全是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及个人资金安排而
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

相关制度；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的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到
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激
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上述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公司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亦不存在内幕信
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牟利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6-014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披露了《中国中煤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
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煤”）拟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8,
000万元，且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中国中煤于2025年4月8日至2026年4月8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4,314,30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03%，累计增持
金额为50,000,326.99元（不含佣金税费），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7,611,207,908股

57.41%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7,611,207,908
132,351,000
7,743,558,908

持股比例

57.41%
1.00%
58.4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系中国

中煤全资子公司

-
注：上述合计比例与分项比例之和略有出入，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2025年4月8日-2026年4月8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比例

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8,000万元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25年4月8日-2026年4月8日

2025年4月8日-2026年4月8日，中国中煤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公司4,314,30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03%
50,000,326.99元（不含佣金税费）

0.03%

7,747,873,208股

58.44%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中国中煤于2025年4月8日至2026年4月8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增持公司 4,314,30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0.03%，累计增持金额为 50,000,326.99元
（不含佣金税费），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本次增持后，中国中煤直接
持有公司7,615,522,208股A股股份，通过全资子公司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32,351,000股
H股股份，合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58.44%。

三、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中煤作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中国中煤于增持期间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

况，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
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申请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
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本次增持的实施结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中国中煤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5123 证券简称：派克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7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7
70,957,753

58.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无锡派克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是玉丰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其中2人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915,253
比例（%）

99.9401

反对

票数

39,400
比例（%）

0.0555

弃权

票数

3,100
比例（%）

0.004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913,453
比例（%）

99.9375

反对

票数

39,300
比例（%）

0.0553

弃权

票数

5,000
比例（%）

0.0072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913,053
比例（%）

99.9370

反对

票数

41,000
比例（%）

0.0577

弃权

票数

3,700
比例（%）

0.0053
4、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6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915,453
比例（%）

99.9403

反对

票数

39,200
比例（%）

0.0552

弃权

票数

3,100
比例（%）

0.004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912,953
比例（%）

99.9368

反对

票数

41,000
比例（%）

0.0577

弃权

票数

3,800
比例（%）

0.0055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916,353
比例（%）

99.9416

反对

票数

37,900
比例（%）

0.0534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050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891,753
比例（%）

99.9069

反对

票数

63,000
比例（%）

0.0887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4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39,593
比例（%）

77.3438

反对

票数

546,060
比例（%）

21.7748

弃权

票数

22,100
比例（%）

0.881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4

6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申请2026年度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193,453

6,193,053

6,195,453

6,196,353

1,939,593

比例（%）

99.2898

99.2833

99.3218

99.3362

77.3438

反对

票数

39,300

41,000

39,200

37,900

546,060

比例（%）

0.6300

0.6572

0.6284

0.6075

21.7748

弃权

票数

5,000

3,700

3,100

3,500

22,100

比例（%）

0.0802

0.0595

0.0498

0.0563

0.881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六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斌、刘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6-012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临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34,000.00万元
● 补流期限：自2026年4月8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归还日期及金额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59,500.00万元

58,292.30万元

2020年8月19日

2026年4月7日归还34,0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6年4月7日，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募投项目名称

年产3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

年产10万吨颗粒精炼剂项目

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34,243.26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万元）

18,792.30
20,000.00
10,000.00
9,500.00
58,292.30

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1,314.29
3,384.30

-
9,506.82
24,205.41

项目进度（%）

60.21
16.92
-

100.07
41.52

三、前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年4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40亿
元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截至
2026年4月7日，公司已将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34,00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公司短期融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4,000.00万元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若募投项目建设使用需要，公司将及时归还
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
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本次使用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该部分募集资金，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
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26年4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4,000.00万元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本次使用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监管要求。

六、专项意见说明
经核查，保荐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系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
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12个月；已归还已
到期的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88152 证券简称：麒麟信安 公告编号：2026-021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麒云路20号麒麟科技园1栋2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7
107

55,482,604
55,482,604
54.4491
54.44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杨涛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杨子嫣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内部投资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242,492
比例（%）

99.5672

反对

票数

160,192
比例（%）

0.2887

弃权

票数

79,920
比例（%）

0.144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

资金额、内部投资结构及部

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627,548

比例（%）

96.5037

反对

票数

160,192

比例（%）

2.3325

弃权

票数

79,920

比例（%）

1.16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3、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林、李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A股代码：688235 A股简称：百济神州 公告编号：2026-005
港股代码：06160 港股简称：百济神州
美股代码：ONC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09:00-10: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4、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9日（星期四）至4月1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eonemed.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6年4月15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6年 4月 16日
（星期四）09:00-10:00举行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09:00-10: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此次说明会人员包括：
总裁、首席运营官：吴晓滨博士；
总裁、全球研发负责人：汪来博士；
首席财务官：Aaron Rosenberg先生；
亚太区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及信息披露境内代表：周密女士
公司还将邀请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加此次说明会。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6年 4月 16日（星期四）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9日（星期四）至4月1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 ir@beonemed.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投资者关系部
电话：010-5895 8058
邮箱：ir@beoneme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985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 公告编号：2026-015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08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4月08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
月08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摩高科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天闯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99 人，代表股份 169,242,1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9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58,422,0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3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9人，代表股份10,820,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0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93人，代表股份 14,549,7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3,729,6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3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9人，代表股份10,820,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05%。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68,819,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4%；反对380,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6%；弃权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127,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0962%；反对 3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24%；弃权

4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4%。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67,674,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36%；反对1,503,6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84%；弃权 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981,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9.2238%；反对1,503,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43%；弃

权 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1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68,822,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2%；反对37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2%；弃权 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130,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1175%；反对 37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49%；弃权

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68,777,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4%；反对387,74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1%；弃权7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85,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8058%；反对 387,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50%；弃权

7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92%。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68,830,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5%；反对37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2%；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137,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1677%；反对 37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25%；弃权

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8%。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68,814,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2%；反对375,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9%；弃权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121,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0597%；反对 3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08%；弃权

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珉名、赖元超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08日

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6-024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亚泰会议中心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1
920,773,548
28.487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铁志先生主持了会议，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列席13人；
2、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9,749,800
比例（%）

97.7167

反对

票数

19,821,847
比例（%）

2.1527

弃权

票数

1,201,901
比例（%）

0.1306
2、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省亚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银行承

兑汇票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1,785,412
比例（%）

96.8517

反对

票数

27,877,135
比例（%）

3.0275

弃权

票数

1,111,001
比例（%）

0.1208
3、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商业承兑汇

票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1,817,612
比例（%）

96.8552

反对

票数

27,826,235
比例（%）

3.0220

弃权

票数

1,129,701
比例（%）

0.1228

4、议案名称：关于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1,531,112
比例（%）

96.8241

反对

票数

27,333,185
比例（%）

2.9685

弃权

票数

1,909,251
比例（%）

0.2074
5、议案名称：关于为鸡西亚泰选煤有限公司在黑龙江鸡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1,563,312
比例（%）

96.8276

反对

票数

27,833,135
比例（%）

3.0227

弃权

票数

1,377,101
比例（%）

0.1497
6、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等在吉林省东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的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0,872,712
比例（%）

96.7526

反对

票数

28,461,735
比例（%）

3.0910

弃权

票数

1,439,101
比例（%）

0.1564
7、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1,166,562
比例（%）

96.7845

反对

票数

28,187,935
比例（%）

3.0613

弃权

票数

1,419,051
比例（%）

0.1542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律师：芶芸、王珍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吉林亚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2026-015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3月份

及一季度主要生产数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3月份，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46万标准

箱，同比增长7.1%；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0518万吨，同比增长4.1%。
2026年1-3月份，公司预计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38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4.3%；预计累计完

成货物吞吐量31684万吨，同比增长9.9%。
本公告所载2026年3月份及一季度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与最终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2026-016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16日（星期四）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09日（星期四）至04月1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d@nbport.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04月02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4月

16日（星期四）10:00-11:00举行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16日（星期四）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陶成波
独立董事：于永生
独立董事：赵永清
副总经理：洪其虎
董事会秘书：蒋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请在2026年04月16日（星期四）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请于2026年04月09日（星期四）至04月1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 ird@nbport.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强
电话：0574-27686159
邮箱：ird@nbport.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2026-019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6年3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三月份产销量明细

产量

乘 用

车

商 用

车

合计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多功能乘用车（MPV）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货车

皮卡

客车非完整车辆

多功能商用车

客车

月度同比

本月

4426
1686
1226
12882
6075
428
1450
714

28887
1768

去年

同期

7364
1375
1923
15444
6582
427
1611
702

35428
1368

增减 %
-39.90
22.62
-36.25
-16.59
-7.70
0.23
-9.99
1.71

-18.46
29.24

年度同比

本年

累计

15066
4585
6521
45158
18133
1063
3920
2007
96453
6233

去年

累计

17371
4136
7279
44626
15958
775
3739
1796
95680
4225

增减 %
-13.27
10.86
-10.41
1.19
13.63
37.16
4.84
11.75
0.81
47.53

销量

乘 用

车

商 用

车

合计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多功能乘用车（MPV）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货车

皮卡

客车非完整车辆

多功能商用车

客车

5076
2040
1197
12116
6535
183
1164
805

29116
1838

8241
1420
1692
15320
7402
416
2057
675

37223
1556

-38.41
43.66
-29.26
-20.91
-11.71
-56.01
-43.41
19.26
-21.78
18.12

12192
3984
5302
41701
15828
611
2775
1861
84254
6160

21025
3996
7925
44718
15859
761
3846
1594
99724
3710

-42.01
-0.30
-33.10
-6.75
-0.20
-19.71
-27.85
16.75
-15.51
66.04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